
115

智能规划

浅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研究

熊成喜

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国土资源局，贵州贵阳 550300

摘要：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目的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

发，使土地得到妥善使用和管控。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

展，城市化和工业化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年） 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因

此，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变得非常有必要。然

而，在调整完善过程中，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历史的、也

有新产生的，解决好这些问题和矛盾，才能为新一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修编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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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指人民政府依法在一定规划区域，根
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供应能力和建设对土地的需
求，确定和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用地布局的总体战略部署[1]。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对于严格执行土地管理、全面建立和落实科学发
展观、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第三轮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 从批复实施，到现在接近规划
期末，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高速发展期，城镇化、工业化进
程进一步加快，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变得尤
为重要。然而，在调整完善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例如 ：现势性不足、基础数据问题等。本文旨在分析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存在的问题，找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新
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提供参考。
1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存在的问题
1.1 基于二调的基础数据问题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是基于2014年的土地变更调查
数据开展的，而2014年的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又是基于第二次全
国土地调查成果获得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于2007年7月1日
全面启动，主要完成任务 ：农村土地调查、城镇土地调查、基本农
田调查和建立土地利用数据库和地籍信息系统等。目的是确定

倒，存在二次污染。原有工业企业产生的工业废弃物，尤其是化工
企业产生的危险固体废弃物对区域土壤及水环境都构成很大的
环境风险危害因素。

本方案 ：规划实施后，将对规划区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运
输、处置系统及重要设施进行统筹安排。清除露天垃圾堆放场、非
法娱乐场所、窝棚等违章建筑以及违法养殖场点。对原有工业企
业遗留的历史问题统一解决，避免环境风险。
3.3 资源与生态
3.3.1 自然资源与生态保护

零方案 ：随着工矿企业逐步退出，由于长期开采而留下的多
处采矿坑，需要进行生态恢复和重新利用。近年来随着交通主干
线沿线的建设开发，整个景观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降低，系统优
势度指数减少。

本方案 ：规划范围内将保留有维护价值的自然山林地和水
体，绿地系统主要包括公园、街头绿地、防护绿地等。规划区绿地率
达到50%，绿化覆盖率达到55%以上，达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 

（人均公园绿地12m2/人，绿地率38%，绿化覆盖率45%） ”。
3.3.2 资源与能源

零方案 ：建材水泥行业、化工行业等是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
行业，该区域水泥生产企业众多，区域单位GDP能耗、单位GDP电
耗指标均处较高水平，区域主导产业从传统制造业向第三产业升
级以势在必行。

本方案 ：规划实施后，将实现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旅游度假区
代替传统工业基地，推动区内环境修复提质及产业转型升级，将根
据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
的改革，形成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4 综合评价

根据各层指标的权重和各项分指标得分，算得零方案和
本规划方案下的准则层指标得分和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结
果，见表2。

表2    本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领域层 指标层
零方案 本方案

得分 等级 得分 等级

规

划

区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A

社会经济 （B1） 83 良 95 优

 经济发展水平 （C11） 87 良 95 优

 社会发展水平 （C12） 79 中 95 优

自然环境质量 （B2） 79 中 92 优

 水环境质量 （C21） 79 中 90 优

 大气环境质量 （C22） 83 良 93 优

 声环境质量 （C23） 79 中 95 优

 固体废物环境质量 （C24） 71 中 96 优

资源与生态 （B3） 86 良 91 优

 自然资源与生态保护 （C31） 89 良 92 优

 资源与能源 （C32） 76 中 89 良

综合评价 81 良 92 优

从得分情况可直观地看出，规划的实施将促进区内工矿企
业退出，解决遗留生态环境问题，推动区内环境修复提质及产业
转型升级，建设高品质新城，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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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块土地的地类、位置、范围、面积分布和所有权等情况，并掌握
每宗土地的界址、范围、界线、数量和使用情况，将基本农田保护
地纳入土地利用现状图上，并登记上证、造册，最终实现调查信息
的互联互通。最后，在调查的基础上，建立起土地资源变化信息的
统计、监测与快速更新机制。然而，由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
的时间紧、任务重，调查人员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以及没有逐个
现场核实等，导致漏调、错调的现象大量存在，这就为历年的变更
调查带来隐患，最终导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的基础数据
有问题，规划中往往出现与实际现状不相符的地方。
1.2 基本农田保护弹性不足

此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是前置条件。而这里的永久基本农田实际上就是常说的基本农
田，之所以要加上“永久”，目的是为了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对严格
保护耕地、特别是保护基本农田的重视态度。要想划定和管护好
永久基本农田，从上到下，都必须采取行政、法律、经济、技术等多
方面措施，管理永久基本农田，最终实现质量、数量和生态等全方
面永久基本农田的管护。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并没有延续第三
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时的做法，多划入一部分基本农田，在
重大项目无法避免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况下，在多划入的面积中核
减相应的基本农田面积，而是采用了不多于下达指标的划定方
法。因此，在重大项目确实无法避免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况下，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刚性过大，弹性不足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
1.3 规划周期过长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我国现阶段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周
期为15年，就时间而言，这是一项长期计划，是编制中期、短期和
年度用地计划的依据。一般而言，中期和短期规划大多是过渡性
规划，是长期规划的深化和补充，是由宏观向微观过渡的规划。然
而，由于时间跨度过长，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长期规划往往
无法准确的反映客观现实，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加之，在
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过程中，由于程序复杂，往往出现规划
未编制完，规划期已过半的现象，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颁
布实施后，陆续开展布局调整和调整完善工作，来适应经济社会
的发展需求。
1.4 与相关规划衔接困难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由国务
院组织各级人民政府参与编制，从总体和战略的角度完善各项土
地利用需求，制定土地利用目标[2]。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
善，则是对本轮规划的一种有效补充和修缮，不仅要考虑土地规
划的自身需求，也要考虑相关规划的融合。由于相关规划是由不
同部门制订的，不同部门自身的发展需要影响了各相关规划之间
的相互协调，甚至造成相互矛盾。例如，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两
个原本相互衔接的规划，由于出自不同的部门，出发点不同、编制
时序安排不同、统计口径不同、编制要求不同、规划期限不同等因
素，导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过程中要做到“两规合一”相当困
难。就算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过程中，充分考虑将其他
规划融入，但由于基础数据和编制规范等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
的成果也只能是形合神不合。 
2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对策研究
2.1 做好第三次土地调查工作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是基于第三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 （2006~2020年） 编制的，而编制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 的基础数据来源于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由于第
二次土地调查工作存在错调、漏调等问题，导致开展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基础数据不准，进而影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的成
果。因此，无论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还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

整完善，要想规划的编制成果能够准确反映客观情况，就要从基础
数据上抓起，全力做好土地调查工作。目前，我国正准备开展第三
次土地调查工作，目的就是为了掌握真实准确的土地基础数据。在
此次土地调查过程中，要杜绝为了满足指标需求而不实反映土地
情况的做法，实事求是，客观摸清土地的基数，对存在错误的地方
进行客观的修正，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开始前完成调查工
作，才能为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准确的基础数据。
2.2 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的弹性

基本农田是国家的“口粮田”、“保命田”，从产生之日起，在历
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都处于核心指标的地位，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因此，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确保它的刚性作
用，以确保能够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它在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体系中的重要性，确保能够实现粮食安全和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然而，为了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预见性，尤其是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不确定性，在确保基本农田刚性的同时，也
应该考虑其弹性的需求。因此，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的弹性变得很
有必要。结合历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做法和经验，在不改
变现有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同时，建议继续沿用第三轮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2006~2020年） 采用的多保一定比例的基本农田的方
法，在确需占用基本农田的时候，能够从多保的基本农田范围内
扣减相应指标，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的弹性。
2.3 缩短规划周期、改变空间管控方式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不可预见性呈几何级数递
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管控作用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的速度，建议在修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结合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规划、城镇规划等，将现行15年的规划周期缩短，尽可能保持
规划周期的统一性和规划成果的现势性；或者在确保不突破规划
指标的情况下，采用5年一小调，10年一修编的方式，允许对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进行局部调整，保持规划的灵活性和弹性，最大限
度确保规划的现势性。另外，改变现行空间管控方式，从空间管控
向指标管控转变，在保持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不变，建设用地
指标保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允许在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
范围内开展指标调整。
2.4 加强“多规合一”工作力度

所谓“多规合一”指的是将各项规划中包含的相同内容进行
有机统一，并严格落实到一个共同的规划空间中。要想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多规合一”，就是要在国家机构改革的成果上，做好以
下几点 ：一是要建立全统一的数据基础，并对相关指标体系予以
统一、明确；二是要对空间规划范围予以明确，构建统一的空间规
划形态 ；三是要对用地分类标准加以协调，严格落实统一的用地
功能；四是要求同存异，对空间管治体制予以重构；五是要加强对
规划期限的协调，形成统一的规划时序。
3 结语

总而言之，对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的编制，不仅应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宏观性，还应紧跟时代的步伐，保持其现实
势性。同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需具有相应的空间与弹
性，在不同规划间，又要强化规划的融合性，进而实现每个区域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合理性与动态性，为有效地指导土地利用提供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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